2024年洛阳网广告发布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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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网全媒体传播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我国《民法典》、《广告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一、发布日期：2024年3月25日到2024年4月15日（以实际上刊为准）
二、发布媒体：洛阳网
三、广告规格及次数：1、洛阳网微信头条软文1次；2、洛阳网微信标题下图片3天（中午/晚上头条位置）/洛阳楼视栏目推荐1次（二选一）；3、洛阳网PC端首页通栏广告5天；4、洛阳网PC端+洛阳网手机端软文1次。
四、合同价格：（人民币）：￥3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其中不含税金额为¥28301.89元（大写人民币贰万捌仟叁佰零壹元捌角玖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金为¥1698.11元（大写人民币壹仟陆佰玖拾捌元壹角壹分），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税率6%。
五、以上合作内容具体刊发日期以双方商定为准，宣传资料或者广告画面甲方应提前二天交稿，并填写清楚，注明刊登次数、日期和面积。
六、乙方有权审查甲方广告内容和表现形式，凡有违反我国《广告法》等规定之处，甲方应予以修改，或请乙方代为修改。
七、违约责任：如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乙方有权停止其广告刊登，停止刊登之日以前所发布的广告，根据发布情况据实结算。乙方出现错登的应予以更正，漏登予以补登，不能补登或根据实际情况无需再进行补登的，则乙方减少相应价款，不再承担其他民事法律责任。
八、甲方应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相应证件，并保证提交乙方的广告内容（文字、图片）符合我国《广告法》的相应规定。因广告内容违反我国《广告法》或相关规定或侵害第三方民事权益或因上述证照虚假，而引起的法律纠纷（行政处罚、民事纠纷）和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如因乙方错登引起的相关责任和纠纷由乙方承担。
九、乙方只对第八条所列甲方证件进行程序上的审查，证照真伪、内容合法与否均由甲方承担责任。
十、如发生纠纷协商不成，交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一、付款时间：
本合同金额为：￥3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甲方确定参与后乙方发布完毕，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乙方按照国家税法等相关规定向甲方提供真实、合法的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税率6%），税费由乙方自行承担。甲方验收合格凭乙方提供的等额发票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合同款项。乙方延期出具发票，甲方可以延迟付款且不视为违约。
十二、送达条款：
双方明确送达信息如下：
甲方确认的送达信息为：
送达地址： 洛龙区三川大道与南山大道交叉口西北浩德悠然居售楼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徐梦瑶、15237999699
乙方确认的送达信息为：
送达地址： 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218号洛阳日报社3楼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刘琨、13693791657
双方在此共同确认，上述送达信息将作为双方在合同项下邮寄往来通知、函件等任何文件资料、法律诉讼文书的唯一有效送达地址及联系信息。任何一方变更送达信息，应当提前十日书面通知对方，否则视为未变更。任何一方按照上述送达信息向对方邮寄任何文件资料，自邮件发出后的第三日视为已经有效送达对方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不论该邮件是否已经由对方实际签收。
十三、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双方盖章后生效。

甲方（客户或代理单位盖章）：              乙方（盖章）：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开户名：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开户名：洛阳网全媒体传播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万豪中心支行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营业部
账号：410311010160004001                账号：413069600018800097574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开元大道218号
2024年    月    日                     2024年    月    日 


